
《江苏省古建筑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
勘误及有关说明

一、定额勘误
1.总说明“第二条”修正为：
本消耗量定额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按《营造法原》为主设计、建造的古建筑的修缮工程。对按《营造法原》为主设计、建造的仿古建筑进行修缮的工程，执行本消耗量定额时，人工乘以系数0.90。
2.总说明“第十一条”修正为：
本消耗量定额已根据古建筑修缮工程的特征，综合考虑了施工机械与人力代机械的不同作业因素，用量小的机械均合并为“机械费”以“元”计入，除定额已注明外，无论实际使用何种机械或是否使用机械，均不调整。
3.石作26页说明“第十一条”修正为：
本章中石浮雕、零星石料加工等需要现场再加工子目中的石料质地按花岗岩等坚硬石材考虑；若采用金山石，则人工乘以系数1.1；若使用汉白玉、青石等石材，人工乘以系数0.75，其余不变。
[bookmark: _Toc25673][bookmark: _Toc27621][bookmark: _Toc21440][bookmark: _Toc30071]4.石作27页工程量计算规则“第三条”修正为：
菱角石按单面侧面积（按最大外接矩形）以平方米计算。
5.石作42页4-81子目“水泥砂浆M5”的合价“1.72”修正为“1.91”。
石作42页4-81子目修正如下：
	定额编号
	4-81

	项    目
	单位
	单价
	抱鼓石

	
	
	
	拨正归安

	
	
	
	高度1.5米以内

	
	
	
	数量
	合计

	基          价
	元
	92.76

	其中
	人  工  费
	元
	89.00

	
	材  料  费
	元
	2.81

	
	机  械  费
	元
	0.95

	人工
	技   工
	工日
	250.00
	0.356
	89.00

	材料
	80010104
	水泥砂浆M5
	m3
	382.17
	0.005
	1.91

	
	31130106
	其他材料费
	元
	　
	　
	0.90

	机械
	机   械   费
	元
	　
	　
	0.95



6.石作46页“注”修正为：
地坪石如用砂浆铺时，扣除山砂数量，每m2增加干硬性水泥砂浆0.03m3，灰浆拌和机200L 0.012台班。（干硬性水泥砂浆厚度按3cm考虑，如设计厚度不同，干硬性水泥砂浆和灰浆拌合机的消耗量按比例调整。）
7.砌筑55页说明“第三条”修正为：
砌体不分艺术形式复杂程度。
8.屋面107页6-113子目的材料中“28030115 3#琉璃底瓦290×200”修正为“28111706 3#过桥瓦底瓦40×20cm”。
9.屋面108页6-116子目的材料中增加“28033305 1#琉璃正当沟260×220”，含量为带括号的（5.55），配合“28032705琉璃龙吻80cm高”使用。
10.木作115页工程量计算规则“二、制作及安装部分”的第（一）条修正为：
立贴式柱、立柱、梁、枋子、斗盘（坐斗枋）桁条连机、椽子、格栅、枕头木和柱头坐斗等，均按设计几何尺寸，以立方米计算。圆木体积工程量以图示尺寸查木材材积表。半圆椽、荷包椽截面积按最大外接矩形面积计算。
11.木作121至123页，柱子制作子目7-22至7-38下面的“注”修正为：
木构件表面以刨光为准，如糙架表面不刨光，人工乘系数0.85，圆木、结构木成材改为1.05m3，其他不变。
12.木作126页，梁类构件制作子目7-47至7-52下面的“注”修正为：
木构件表面以刨光为准，如糙架表面不刨光，人工乘系数0.85，圆木、结构木成材改为1.05m3，其他不变。云头雕花每头加0.5工日。
13.木作126页、134页、135页、136页、139页、151页、187页的7-47、7-48、7-86、7-94、7-95、7-101、7-116、7-189、7-414子目的人工合价计算错误，作如下修正：
	定额编号
	原人工合价
	修正后人工合价
	修正后基价

	7-47
	2503.50
	2502.50
	5706.72

	7-48
	2628.75
	2630.00
	9475.22

	7-86
	8479.50
	8480.00
	10619.13

	7-94
	2920.50
	2920.00
	5792.79

	7-95
	4380.75
	4380.00
	9586.00

	7-101
	2920.50
	2920.00
	2982.06

	7-116
	4922.00
	4922.50
	12029.4

	7-189
	5073.25
	5072.50
	9873.87

	7-414
	5584.80
	5584.00
	5686.52


14.木作128页，枋、连机类构件制作子目7-56至7-59下面的“注”修正为：
木构件表面以刨光为准，如糙架表面不刨光，人工乘系数0.85，结构木成材改为1.05m3，其他不变。如轩枋，其人工乘系数1.35。云头雕花每头加0.5工日。
15.木作130至131页，桁条、帮脊木类构件制作子目7-64至7-69下面的“注”修正为：
木构件表面以刨光为准，如糙架表面不刨光，人工乘系数0.85，圆木改为1.05m3，其他不变。
16.木作131页，桁条、帮脊木类构件制作子目7-70、7-71下面的“注”修正为：
木构件表面以刨光为准，如糙架表面不刨光，  人工乘系数0.85，结构木成材改为1.05m3，其他不变。如需起线脚，人工乘以系数1.1，其他不变。
17.木作132页，桁条、帮脊木类构件制作子目7-72、7-73下面的“注”修正为：
子目7-72、7-73的木构件表面以刨光为准，如糙架表面不刨光，人工乘系数0.85，结构木成材改为1.05m3，其他不变。如需起线脚，人工乘以系数1.1，其他不变。
18.木作139页，椽子制作子目7-115至7-118下面增加一条“注”，即：
注：5.木构件表面以刨光为准，矩形、半圆荷包、圆形椽如糙架表面不刨光，7-115子目人工乘系数0.85，结构木成材改为1.05m3，其他不变。
19.木作141页，格栅制作子目7-125至7-128下面的“注”修正为：
木构件表面以刨光为准，如糙架表面不刨光，人工乘系数0.85，圆木、结构木成材改为1.05m3，其他不变。方木格栅如需起线脚，人工乘以系数1.1，其他不变。
20.木作170页7-313、7-314子目的“注”中“框料枋材0.162m3”修正为“框料枋材0.0162m3”。
21.木作171页7-315、7-316子目的“注1”中“框料枋材0.135m3”修正为“框料枋材0.0135m3”。
22.附录237页“附录一 材料预算价格取定表”修正如下：
（1）新增：
	序号
	代码编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含税价（元）
	除税价（元）

	270
	28111706
	3#过桥瓦底瓦
	40×20cm
	块
	24.00
	23.31


（2）名称调整：
	序号
	代码编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含税价（元）
	除税价（元）

	167
	28032505
	1#琉璃钉帽
	8cm
	个
	5.20
	5.05

	168
	28032506
	2#琉璃钉帽
	6cm
	个
	5.00
	4.86

	169
	28032507
	3#琉璃钉帽
	5cm
	个
	4.80
	4.66


23.机械台班单价修正：
99070908载货汽车装载质量6t的机械台班单价修正为680.00元。
	编码
	名称
	规格
	单价
	折旧费
	大修费
	经常修理费
	安拆外运费
	其他费用
	人工
	柴油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工日
	kg

	
	
	
	
	1.00
	1.00
	1.00
	1.00
	
	240
	7.72

	99070908
	载货汽车
	装载质量6t
	680.00
	43.55
	8.88
	49.82
	0.00
	21.14
	1.25
	33.24


运输219页10-29至10-32子目修正如下：
	定额编号
	10-29
	10-30
	10-31
	10-32

	项    目
	单位
	单价
	门窗扇、栏杆、挂落等

	
	
	
	运输距离在5km以内
	运输距离在10km以内
	运输距离在15km以内
	运输距离在15km以外每增加5km

	
	
	
	数量
	合计
	数量
	合计
	数量
	合计
	数量
	合计

	基          价
	元
	41.50
	48.98
	62.58
	5.44

	其中
	人  工  费
	元
	7.50
	7.50
	7.50
	－

	
	材  料  费
	元
	－
	－
	－
	－

	
	机  械  费
	元
	34.00
	41.48
	55.08
	5.44

	机械
	99070908
	载货汽车装载质量6t
	台班
	680.00
	0.05
	34.00
	0.061
	41.48
	0.081
	55.08
	0.008
	5.44


二、说明
[bookmark: _GoBack]1.定额中使用的机械31130601电动升降机高空作业平台租赁，税率按9%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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